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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济宁保障性住房明年起不再单独选址建设，避免形成新贫民窟

“穷人”将能住进“富人区”

穷人和富人不可能完全
融合，这是众多开发商的观
点。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营
销总监肖劲表示，富人因为付
出了更多的成本，就应该享受
到更好的地段、房子、服务，这
样也能让土地等资源得到最
好的开发和利用。

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对混
居前景也不太看好：“随着中心
城区各种资源和服务成本的增
加，穷人还是会慢慢移到郊区，
最终还是会形成富人区。”

商品房内配建保障房，究
竟算不算“贫富混居”？中国人
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陆益龙表示：“如果说别墅区
内建廉租房，那似乎可以勉强
算得上是‘贫富混居’。但是，
在商品房内建经适房和廉租
房，基本上不算贫富混居。因
为购买商品房和购买经适房，
谁富谁穷？很难界定。二者并
无贫富之别，何来贫富混居？”

其实，早在2007年，国务
院就已出台规定：新建廉租住
房“主要在经济适用住房以及
普通商品住房小区中配建”。

本报济宁8月18日讯(记者 刘守善) 从
明年开始，济宁不再实施保障性住房的单独选
址建设。18日，记者从该市国土资源局获悉，济
宁将推行保障性住房配建制，在住宅建筑总量
超过5万平米的片区土地出让方案中，约定由
受让人配建5—10%的保障性住房。

近日，济宁市出台了加强城市规划区国有
土地资产运营管理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为
加强保障性住房和集资建房管理，促进房地产
业健康发展，济宁将推行保障性住房配建制。
在招拍挂出让房地产开发用地时，在住宅建筑
总量超过5万平米的片区土地出让方案中，约
定由受让人配建一定比例(5—10%)的保障性
住房。从2011年起不再实施保障性住房的单独
选址建设。据介绍，此举主要是为避免低收入
人群集中居住形成新的贫民窟，还可让更多低
收入家庭拥有较好的居住环境。

“城区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小区多为单独建
设，形成了社区隔绝，调查发现这些社区内环
境并不好，不利于改善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环
境。”济宁市国土资源局利用科丰科长告诉记
者，在大型社区中配建保障性住房，也就是说
从小区内拿出几排楼用作经适房或廉租房，住
房价格则由物价部门批复，并对销售环节严格
把关。

丰科长表示，在“配建制”的小区内，低收
入人群可以享受到小区内高水平的物业管理
和更好的绿地、花园等环境，这在单独建设的
保障性住房小区内是很难实现的。另外，低收
入家庭居住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区内很容易
形成新的贫民窟，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政府推
行配建制其实是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额外的
社会福利，这也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

丰科长介绍说，配建制是强制推行的政
策，并没有给
开发商任何优
惠政策，但配
建范围的土地
将采用划拨等
方式，不会让
开发商吃亏。

目前，济宁城区还有温馨
家园、鑫源小区、宁建嘉园三
个经适房小区在建，两个在城
区西部，一个在东南部，相对
中心城区比较偏远。目前三个
小区主体均已完工，鑫源小区
已基本具备上房条件，另两处
小区的装修、配套设施的施工
也在紧张进行中。

保障性住房因其价格低
廉等因素，大多建设在距离中
心城区较远的位置，配套设施
也不太完善。“单位在老城区，

家在大西部，离得太远了，每天
上下班要么乘坐公交，要么骑
电动车，这样既浪费时间也浪
费钱。”居住在城区西部开泰
花园小区的一位经适房住户
告诉记者，政府低价格出售的
经适房让自己圆了住房梦，但
位置偏远，不太方便，增加了生
活成本，他们希望能离市区再
近些，让生活更加方便。

济宁市国土资源局利用
科丰科长表示，实行保障性住
房配建制，就是为了进一步改

善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环境，方
便他们的生活，促进社会和
谐。

济宁森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副总刘永杰告诉记者，
对于政府推行的政策，开发企
业应该主动应对，而不应想办
法去规避。“以后再做楼盘的
经济分析时，会纳入配建的部
分，对小区做通盘考虑，以争
取利润最大化。”刘永杰认为，
企业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
任。 本报记者 刘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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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三大经适房小区主体已完工
经适房住户盼生活更方便

鑫源小区主体已完工，明年起，济宁将不再建设这样单独选址的经适房小区。 刘守善 摄


